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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屆會議(1992 年) 
 

第 21 號一般性意見：自由被剝奪之人的人道處遇 

 (《公約》第十條) 
 

1. 本一般性意見取代第 9號一般性意見(第十六屆會議，1982 年)，它反映並進

一步發展了第 9號一般性意見。 

2.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適用於根據國家法律和公權力而

被剝奪自由並被關在監獄、醫院(特別是精神(專)科醫院)、收容所或矯正機

構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人。締約國應確保在屬其管轄的所有受拘禁人的機構和

設施內遵循該項所規定的原則。 

3. 第十條第一項為締約國規定了對那些因自由被剝奪而極易受害者而承諾的

一項積極義務，並補充了《公約》第七條所載的禁止酷刑或其他殘忍、不人

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規定。因此，不僅不得以違反第七條的方式對待被剝

奪自由者，包括不得對其進行醫學或科學實驗，而且不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

由無關的任何困難或限制。如同自由的人一樣，必須保障這些人的尊嚴得到

尊重。喪失自由者除在封閉環境中不可避免須受的限制外，享有《公約》規

定的所有權利。 

4. 以人道和尊重其尊嚴的方式對待喪失自由者是一項基本和普遍適用的規

則。因此，這項規則的適用絲毫不取決於締約國現有的物質資源水準。必須

不加任何區別地適用這項規則，不論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

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5. 請締約國在其報告中指出他們適用以下適用於犯人處遇的有關聯合國標準

的程度：《受刑人處遇最低限度標準規則》(1957)、《保障所有遭受任何形

式羈押或監禁的人的原則》(1988)、《執法人員行為守則》(1978)和《關於

醫事人員(特別是醫師)在保護被監禁和羈押的人不受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

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方面的任務的醫事倫理原則》(1982)。 

6. 委員會再次提及，報告應詳述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的權利有關的國家立法和

行政規定。委員會還認為，報告必須具體闡述有權機關採取了何種具體措施

監督關於喪失自由者處遇規則的有效適用情況。締約國應在報告中提供關於

矯正機構監督制度情況、為防止酷刑以及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處遇而採

取的具體措施情況以及如何確保公正監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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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委員會再次提及，報告應列明，是否已在負責喪失自由者的管理人員

的指導和培訓中貫徹了各項適用的規定，並列明此類人員在履行職責時是否

嚴守這些規定。還應具體指出，被逮捕或遭拘禁者是否可以知道這類訊息，

是否可以利用有效的法律途徑，使其能確保這些規則得到遵守，確保在規則

遭蔑視時可提出申訴，並在受到侵害後獲得充分補償。 

8. 委員會憶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的原則是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的締約

國在刑事司法方面更具體義務的基礎。 

9. 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除特殊情況外，被告應與被判有罪的人隔離開。

作此隔離的原因是，須強調未被判有罪者享有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的無罪推

定權。締約國報告應表明如何將被告與已被判有罪者分隔開來並解釋被告的

處遇與已被判有罪者的處遇有何不同。 

10.至於涉及被判有罪者的第十條第三項，委員會希望詳細瞭解締約國監所矯正

制度的運作情況。監所矯正制度不應僅具有懲罰性，它應主要尋求矯正犯人

並使其恢復社會正常生活。敦請締約國表明是否有向獲釋者提供援助的制度

及其成果情況。 

11.有時，締約國提供的資訊未具體提及確保被判罪者接受再教育的立法或行政

規定或實際措施。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提供具體資訊，闡明為在矯正機構內外

向犯人提供指導、教育和再教育、職業指導和培訓而採取的措施以及工作方

案情況。 

12.為了確定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的原則是否得到充分尊重，委員會還要求締約國

提供在羈押期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的情況，如被判有罪者的個人境況、如何

分類、懲戒制度、單獨監禁、高度警戒的羈押以及確保與外界保持聯繫(接

觸家人和辯護人，享有社會和醫療服務，以及與非政府組織聯繫等)需具備

的條件等。 

13.此外，委員會注意到，一些締約國報告未提供少年被告和犯人的處遇情況。

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少年被告應與成人被告分別羈押。報告提供的資

訊表明，一些締約國並未對這是《公約》的一項強制性規定這一事實給予必

要的注意。根據約文，必須儘速審理涉及少年的案件，報告應具體指出締約

國為執行此項規定而採取的各項措施。最後，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少年犯人

應與成年犯人分別拘禁，且其處遇應與其年齡及法律身分相稱，如工作時間

較短和與親屬接觸等，以便促進其感化和更生工作。第十條未列明少年年齡

的限制。這須由各締約國根據相關的社會、文化以及其他條件加以確定。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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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委員會認為，第六條第五項意味著所有未滿 18 歲者均應被視為少年，

至少在涉及刑事司法時如此。國家應提供被定為少年的年齡群的有關資訊。

在此方面，要求各締約國表明他們是否實行《聯合國少年司法最低限度標準

規則》(又稱《北京規則》(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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